
 

盘和林：个人信息保护关键

在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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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个人信息保护法》于 11 月 1 日正式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个人信

息保护的专门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将自然人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

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

息等全面纳入保护范围，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

导。 

通过法规确立数据价值导向，是数字经济发展重要一步 

从国际范围来看，欧盟的制度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016 年，欧盟发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8 年《联盟机构个人

数据处理保护条例》，《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以及 2020 年出台的《数

据治理法》提案，这一系列保护条例旨在对数据本土化，以及各主体数据

的获取，合作，以及数据迁移的问题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个人数据的自

由流通提供保护，这个保护既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数据获取者合

理使用数据的权利的保护。 

在我国，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

也都是为了在减少数据侵权相关事件的同时，推动数据资源从“台后”走

到“台前”。数字经济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需求转变的必然趋势，因

而我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核心目标都是在于如何促进数据要素的合理流

通，如何让数字经济发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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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实现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 

良好的信息保护，是数据共享的前提。近几年出现的一系列信息泄露

等乱象，在不断地考验消费者对于数字经济本身、平台的信心。个保法意

味着从法律层面彰显了国家对于信息保护的重视和决心，它对个人信息的

严格保护，也能够让让个人重拾对数字平台的信心，不会因为过度担心自

己的数据被不合理利用而牺牲在数字平台的便利性比如刻意拒绝所有数据

获取申请等，这也能在客观上保证数据的正常流通，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

发展。 

“个保法”的实施也能够对数据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从静态来说，

个保法是在保护个人信息，但是从动态和实际看，它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一

个保护性法律，而演变成了平台监管的一个工具，实际上是通过个保法来

促使平台合规，对平台的无序发展进行规制，从而保护数字经济整体的健

康发展。 

合理利用和发掘数据的价值，是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优势的关键。数

字经济的优势在于从大数据中挖掘市场的需求，从而引导产品和服务的生

产规划，促进市场上供需平衡的形成，满足差异化的需求，动态解决供需

失衡的时滞问题，显著提升市场效率，而这些实现的一个前提就是数据价

值的发现。可以说，数据才是数字经济上层建筑的地基，数据挖掘和利用

的深度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决定了数字经济优势发挥的程度大小。 

信息保护与合理利用并不冲突，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关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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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保护是合理利用的前提条件，合理利用是信息保护的最终目的。只有做

好信息保护，才能让数据所有者愿意授予其他主体对数据的使用，从而实

现数据的合理利用的目标，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个保法”的本质是通过实现平衡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信息保护和合理利用平衡的实现来自于以下几点。 

首先，是数据的边界，也就是什么样的数据在什么情况下被什么方式

使用是应当被保护的和应当被利用的。个保法对于一些曾经模糊的数据边

界问题进行了清晰地界定，比如对于个人敏感信息包括生物识别、行踪归

集等明确要求只有在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且有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才可进行处理，再比如人脸信息也被要求必须取得单独同意不得模糊处理

等等。 

其次，是信息保护的主体、合理利用的主体，以及监管主体的明确。

经济学领域的额科斯第一定律指出，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助于公共物品领域

市场效率的实现。数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那么有关它的信

息保护、利用以及监管都需要有更加清晰的权责设定。比如个保法就明确

赋予了大型网络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业务，要求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

会责任报告等，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实现平衡的根本，实际上还是权益的平衡，是消费者权益，生

产者权益，全社会权益的平衡。数字经济是一个大蛋糕，在做大这个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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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同样也要分好这个蛋糕，这就涉及到社会各主体之间的权益保护

和平衡问题。个保法注意到了在数字经济中处于劣势的数据所有个人，引

入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要求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归责行为

为过错推定，这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合理的方式来实现对个人的倾向性保

护，从而做到个人与平台之间的利益平衡。 

个保法将对数字经济产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个保法为自动化决策“正名”。一直以来，自动化决策都和大数据杀

熟关联在一起，消费者群体也经常将平台的差别对待归结于数字分析决策，

而实际上自动化决策是可以被合理利用的。个保法要求，自动化决策的过

程中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的公正，这实际上为正当使用的自动化

决策进行了“正名”，明确正当的数据处理是值得鼓励的。 

在实现信息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平衡之后，如何去维持这种平衡，就需

要更清晰和科学的权责界定，“看门人”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个

保法”第五十八条，要求平台建构平台规则，并对违法违规进行停止服务

等处理，赋予了平台一定的“权力”。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说，赋予平台

一定的监管权，让其发挥一个看门人的角色，也能够更好地完善数据的管

理体系。 

最后，从平台自身来说，要积极主动的去迎接“个保法”，这并不是

一部会造成平台利益受损的法律，而是一部做大数字经济蛋糕，惠及多个

经济主体的法律。平台应当及时根据规则进行自我限定，转变经营思路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472


